
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的核查意见 

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交易”），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奥特佳”、“上市公司”、

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4 月 2 日发布停牌公告，公告其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事项，其股票自 2018 年 4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。自《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（草案）》首次披露之

日计算，最近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的情况如下： 

2016 年 10 月 18 日，奥特佳发布《拟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90），筹划重大事项。2017 年 1 月 15 日，奥特佳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

三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

易方案的议案》。2017 年 4 月 21 日，奥特佳召开了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

案》。2017 年 7 月 31 日，奥特佳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

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

联交易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

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》（【2017】758 号），终止了此次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2018 年 9 月 3 日，奥特佳与南通市通州泽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，上市公司决定转让控股子公司南通金飞利服装有限公司、南通金

飞祥服装有限公司、南通金飞盈服装有限公司和南通金飞达服装有限公司 75%

股权及金飞达（毛里求斯）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受让方为南通市通州泽成服装

辅料有限公司，转让价格为 18,797.19 万元。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

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次交易，关联董事张永明回避了表决，该次交易不需要经

过公司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，目前上述交易尚未完成。 

上述资产购买、出售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上市公司发展战略，与本次交易无关。 



 

截止本核查意见签署日，除上述交易外，在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，上市公

司未发生其他购买、出售资产的情况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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